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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、開發行為類別、法令依據及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

開發行為類別 法令依據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

工廠之設立 工廠管理輔導法 經濟部、直轄市政府、

縣（市）政府 

產業園區之設置 產業創新條例 經濟部、直轄市政府、

縣（市）政府 

科學工業園區之設置 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

條例 

科技部 

加工出口區之設置 加工出口區設置管理條

例 

經濟部 

農業科技園區之設置 農業科技園區設置管理

條例 
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

自由貿易港區之設置 自由貿易港區設置管理

條例 

交通部 

環保科技或再生資源回

收再利用專用區之設置 

資源回收再利用法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、直

轄市政府、縣 (市) 政

府 

商港區域內供工業及其

他特定用途專業區之劃

定 

商港法 交通部 

發電業之火力發電廠興

建 

電業法 經濟部、直轄市政府、

縣（市）政府 

觀光旅館業之經營 發展觀光條例 交通部、直轄市政府、

縣（市）政府 

觀光遊樂業之經營 發展觀光條例 交通部、直轄市政府、

縣（市）政府 

 

  



2 

附件二、用水計畫審核管理作業流程圖 

 

開發單位向目的事業主管
機關或其委任所屬機關
（構）提出用水計畫 

開發行為之興辦，其計畫用水
量達每日三百立方公尺以上
者；或開發行為之變更，致計
畫用水量增加至每日三百立方
公尺以上者。 

開發行為興辦或變更 

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其委
任所屬機關（構）轉送中

央主管機關審核 

用水計畫審核 

開發單位每年度四月底前
依中央主管機關指定網路
申報方式申報用水情形 

 

開發單位提出差異分析報告審查，並

依審查結果調整用水計畫內容 

免送用水計畫書 

核定後三年內
實施開發行為 

屆期二個月前向中
央主管機關申請展
期，並以一次為限 

展期同意 

是 

否 

通過 

否 是 

否 

是 
否 

供水單位不得供水 
不通過 

是 

開發單位依計畫用水期程
及用水量用水 

廢止用水計畫書 

實際用水量連續三年未達計畫用水量百分之
七十且差異量達每日三百立方公尺以上；或
已達終期計畫用水量年度之開發行為，實際
用水量連續三年未達終期計畫用水量百分之
八十或差異量達每日四萬立方公尺以上。 


